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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印发的《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规范（试行）》等文件要求，认真研讨分析国家部委、其他省市关于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有关政策，结合吉林省实际，我们起草了《吉林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
二、主要内容
《吉林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共七章二十九条。第一章总则，明确办法制定目的、适用范围、名词含义及公共数据授权运营需遵循的基本原则。第二章基本要求，界定可授权运营数据范围，并划分省、市、县各级相关部门在授权运营中的职责。第三章实施方案编制，规定县级以上数据管理部门牵头或指导编制实施方案的流程、备案要求及方案需包含的核心内容。第四章运营协议签订，明确运营机构资质条件、选定方式，以及授权运营协议的签订流程、备案要求等。第五章运营实施，对运营机构的安全防护、数据登记审查、运营报告披露义务及数据产品服务定价做出规定。第六章运营管理，强调运营管理原则，明确实施机构管理职责、运营机构禁止性要求、退出机制及数据资产盘活等相关事项。第七章附则，规定了施行日期和修订要求。
三、相关问题
（一）如何确定运营机构？
实施机构应当根据审定同意后的实施方案，按照法律法规要求，以公开招标、邀请招标、谈判等公平竞争方式选择运营机构并将结果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向社会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独立或会同本级有关业务主管部门，与依法选定的运营机构签订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协议。
（二）运营机构应符合哪些条件？
1.经营状况和信用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社会公信力，无重大违法记录，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严重失信名单等；
2.具备数据安全保障、风险监测、应急处置能力；
3.具备公共数据资源运营生态健康发展服务能力；
4.具备满足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所需的办公条件、专业团队和技术能力，包括但不限于技术、运营、管理人员等。
5.具有明确的数据安全负责人和管理部门，建立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内部管理和安全保障制度；具备接入政务网络的环境和条件，具备对公共数据资源进行获取、管理和应用的软硬件环境；具备及时响应政府监管要求所需的技术管理能力；公共数据安全体系评估结果无高风险项。
（三）实施方案是否可以变更？
实施方案应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审议，按照“三重一大”决策机制要求，审议通过后实施。经审定同意的实施方案，原则上不得随意变更，确需作较大变更的，应按原流程重新报请审议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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